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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JR/T 0076《支付业务统计指标》由以下七个部分组成： 

——第1部分：指标设计与体系框架； 

——第2部分：支付环境统计指标； 

——第3部分：支付服务组织统计指标； 

——第4部分：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统计指标； 

——第5部分：支付工具统计指标； 

——第6部分：支付系统统计指标； 

——第7部分：统计指标编码方法和代码结构。 

本部分为JR/T 0076的第6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樊爽文、严芳、韩露、袁波、张飞龙、康华一、高鹏飞、余巍、冯峥、陈力楠、

贺亚杰、刘少尘、张红梅、朱烨华、廖新波、韩建国、张艳、姜善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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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业务统计指标 

第 6部分：支付系统统计指标 

1 范围 

本部分定义了支付系统总量指标、人民银行跨行支付系统指标、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

统指标和其他支付服务组织支付系统指标内容。 

本部分适用于支付业务统计中的支付系统统计。 

2 支付系统总量指标 

2.1 支付系统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已清算的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小额批量支付系统、支票影

像交换系统、同城清算系统、境内外币支付系统、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银行业

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农信银支付清

算系统等业务的总笔数和总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财务公司、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含财务公司）、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数据来源：各支付系统数据汇总。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境内外币支付系统业务金额按统计期末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最后一天相关汇率

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2.2 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 

定义：统计期内，发出的和接收的已清算的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同城清算系统、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农信银支付清算系

统等业务资金的总笔数、总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财务公司、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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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含财务公司）、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各支付系统数据汇总。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支付系统资金流入量+支付系统资金流出量。境内外币支付系

统业务金额按统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2.2.1 支付系统资金流入量 

定义：统计期内，接收的已清算的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同城清算系统、境内外

币支付系统、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等业

务资金的笔数、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财务公司、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含财务公司）、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各支付系统数据汇总。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境内外币支付系统业务金额按统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2.2.2 支付系统资金流出量 

定义：统计期内，发出的已清算的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同城清算系统、境内外

币支付系统、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等业

务资金的笔数、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财务公司、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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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含财务公司）、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各支付系统数据汇总。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境内外币支付系统业务金额按统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2.3 支付系统笔均业务金额 

定义：统计期内，平均每笔已清算的各类支付系统业务的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财务公司、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含财务公司）、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数据来源：各支付系统数据汇总。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万元。 

计算方法：支付系统笔均业务金额=支付系统业务量总金额/支付系统业务量总笔数。境内外币支付

系统业务金额按统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2.4 支付系统业务金额与 GDP 倍数 

定义：统计期内，已清算的各类支付系统业务的总金额与 GDP 的比值。 

维度划分：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数据来源：各支付系统数据汇总、国家统计部门。 

采集频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支付系统业务金额与 GDP 倍数=支付系统业务量总金额/GDP。境内外币支付系统业务

金额按统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2.5 支付系统业务量地区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支付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区业务量占总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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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信用社（含联社）、财务公司、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含财务公司）、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数据来源：各支付系统数据汇总。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支付系统业务量地区集中度=支付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区业务量/支付系统业务量×

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境内外币支付系统业务金额按统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汇率中间价折算成

人民币。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2.6 支付系统业务量机构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支付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参与者业务量占总业务量的比

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财务公司、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数据来源：各支付系统数据汇总。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支付系统业务量机构集中度=支付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参与者业务量/支付系统业务量

×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境内外币支付系统业务金额按统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汇率中间价折算

成人民币。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2.7 支付系统资金流动量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支付系统资金流入量和流出量之和列前五位的地区、参与者或行业资金流动量占

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财务公司、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含财务公司）、其他支付服务组织区分）；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各支付系统数据汇总。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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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支付系统资金流动量集中度=支付系统资金流动量最多的五个地区、参与者或行业支付

系统资金流动量/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100%。境内外币支付系统业务金额按统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

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2.8 支付系统区域内资金流动量比率 

定义：统计期内，地区内部支付系统资金流入量和流出量之和占地区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的比重。

根据资金流入和流出方向不同，可将资金流动量分为区域内资金流动量（流入和流出双方都在本地区）

和跨区域资金流动量（流入和流出仅有一方在本地区）。 

维度划分：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数据来源：各支付系统数据汇总。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支付系统区域内资金流动量比率=区域内支付系统资金流动量/区域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

量×100%。境内外币支付系统业务金额按统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 人民银行跨行支付系统指标 

3.1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指标 

3.1.1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参与者数量 

定义：统计期末，通过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办理支付业务的参与者数量。该指标所称大额实时支付系

统参与者分为直接参与者、间接参与者和特许参与者。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区分）。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 

计量单位：个。 

计算方法：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参与者数量=大额实时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数量+大额实时支付系统

间接参与者数量+大额实时支付系统特许参与者数量。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1.1.1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数量 

定义：统计期末，大额实时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的数量。该指标所称大额实时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

是指直接与支付系统城市处理中心连接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开设清算账户的银行机构以及中国人民银行

地市级（含）以上中心支行（库）。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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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 

计量单位：个。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1.1.2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间接参与者数量 

定义：统计期末，大额实时支付系统间接参与者的数量。该指标所称大额实时支付系统间接参与者

是指未在中国人民银行开设清算账户而委托直接参与者办理资金清算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中

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库）。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 

计量单位：个。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1.1.3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特许参与者数量 

定义：统计期末，大额实时支付系统特许参与者的数量。该指标所称大额实时支付系统特许参与者

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通过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办理特定业务的机构。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 

计量单位：个。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1.2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已清算的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的总笔数和总金额。该指

标所称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包括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处理规定金额起点以上的跨行贷记支付业务，规定

金额起点以下的紧急跨行贷记支付业务，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需要通过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处理的

贷记支付业务，特许参与者发起的即时转账业务，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资金的移存和兑付资金的汇划

业务，中国人民银行会计营业部门、国库部门发起的贷记支付业务及内部转账业务等。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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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直接参与者、间接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按业务类型（贷记支付业务、即时转账业务、其他业务）。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1.2.1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完成债券交易结算业务资金量 

定义：统计期内，已清算的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处理的债劵交易结算（DVP）业务笔数和金额。该指

标所称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处理的债劵交易结算（DVP）业务是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作为特许参与者发

起债券发行缴款、债券兑付和收益款划拨、银行间债券市场资金清算的即时转账业务。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区分）。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1.2.2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完成外汇交易结算业务资金量 

定义：统计期内，已清算的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处理的外汇交易结算（PVP）业务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1.2.3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完成同业拆借结算业务资金量 

定义：统计期内，已清算的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处理的同业拆解业务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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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1.2.4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完成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系统结算业务资金量 

定义：统计期内，已清算的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处理的银行汇票资金的移存和兑付资金的汇划业务笔

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无。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1.2.5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完成同城票据交换轧差净额结算业务资金量 

定义：统计期内，已清算的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处理的同城票据交换轧差净额结算业务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1.3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 

定义：统计期内，接收的和发出的已清算的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资金的笔数、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区分）；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直接参与者、间接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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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组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资金流入量+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资

金流出量。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1.3.1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资金流入量 

定义：统计期内，接收的已清算的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的笔数、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直接参与者、间接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1.3.2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资金流出量 

定义：统计期内，发出的已清算的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的笔数、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直接参与者、间接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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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1.4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量占比 

定义：统计期内，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量占支付系统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无。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量占比=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量/支付系统业务量×100%，数

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1.5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日均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按系统实际运行天数计算的平均每日已清算的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的笔数和金

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日均业务量=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量/系统实际运行天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1.6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笔均业务金额 

定义：统计期内，平均每笔已清算的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的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万元。 

计算方法：大额实时支付系统笔均业务金额=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量总金额/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

务量总笔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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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日均 DVP 结算额 

定义：统计期内，按系统实际运行天数计算的平均每日已清算的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处理的债劵交易

结算（DVP）业务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万元。 

计算方法：日均 DVP 结算额=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完成债券交易结算业务资金量/系统实际运行天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1.8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量地区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区业务量占总业务

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量地区集中度=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区业务量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1.9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量机构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参与者业务量占总业

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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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量机构集中度=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参与者业务

量/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1.10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金额与 GDP 倍数 

定义：统计期内，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的总金额与 GDP 的比值。 

维度划分：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部门。 

采集频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金额与 GDP 倍数=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量总金额/GDP。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1.11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资金流动量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资金流入量和流出量之和列前五位的地区、参与者或行业的资

金流动量占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资金流动量集中度=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资金流动量最多的五个地区、

参与者或行业的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资金流动量/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100%。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1.12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区域内资金流动量比率 

定义：统计期内，地区内部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资金流入量和流出量之和占地区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资

金流动总量的比重。根据资金流入和流出方向不同，可将资金流动量分为区域内资金流动量（流入和流

出都在一个地区）和跨区域资金流动量（流入和流出不在一个地区）。 

维度划分：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区域内资金流动量比率=区域内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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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100%。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1.13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参与者强制退出数量 

定义：统计期内，依据《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入、退出支付系统管理办法（试行）》强制退出大额实

时支付系统的参与者数量。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个。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1.14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自动质押融资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处理的自动质押融资和自动质押融资扣款的笔数和金额。该指

标所称自动质押融资，是指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参与者日间头寸不足时通过自动质押融资系统向人民银行

质押债券融入资金弥补头寸，待资金归还后自动解押质押债券的行为。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不同直接参与者）。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1.15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自动质押融资业务比率 

定义：统计期内，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处理的自动质押融资业务量占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不同直接参与者）。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自动质押融资业务比率=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自动质押融资业务量/大额

实时支付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1.16 清算账户日间透支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对直接参与者清算账户日间透支计息结算业务的笔数和金额。 



JR/T 0076.6—2013 

14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不同直接参与者）； 

按是否计息（计息、非计息）。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1.17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清算排队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发生的清算排队业务的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不同直接参与者）。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1.18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清算排队业务比率 

定义：统计期内，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发生的清算排队业务量占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不同直接参与者）。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清算排队业务比率=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清算排队业务量/大额实时支付

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1.19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清算窗口开启次数 

定义：统计期内，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发生的因参与者清算账户资金不足导致日终清算窗口开启的次

数。 

维度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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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不同直接参与者）。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次。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1.20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日终自动退回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发生的因清算账户资金不足日终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自动退回的

业务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不同直接参与者）。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1.21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日终自动退回业务比率 

定义：统计期内，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日终自动退回的业务量占大额支付系统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不同直接参与者）。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日终自动退回业务比率=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日终自动退回业务量/大额

实时支付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1.22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因资金不足导致清算窗口延迟关闭的轧差净额业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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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统计期内，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发生的因清算账户资金不足导致清算窗口延迟关闭的轧差净额

业务的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不同直接参与者）。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1.23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查询查复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通过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接收的查询数量和发出的查复数量。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直接参与者、间接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按业务类型（查询业务、查复业务）。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 

计算方法：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查询查复业务量=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查询业务量+大额实时支付系统

查复业务量。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1.24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查询查复率 

定义：统计期内，通过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发出的查复数量占接收的查询数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直接参与者、间接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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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查询查复率=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查复业务量/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查询业

务量。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2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指标 

3.2.1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参与者数量 

定义：统计期末，通过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办理支付业务的系统参与者数量。该指标所称小额批量支

付系统参与者分为直接参与者、间接参与者和特许参与者。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 

计量单位：个。 

计算方法：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参与者数量=小额批量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数量+小额批量支付系统

间接参与者数量+小额批量支付系统特许参与者数量。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2.1.1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数量 

定义：统计期末，小额批量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数量。该指标所称小额批量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

是指直接与支付系统城市处理中心连接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开设清算账户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以及

中国人民银行地（市）以上中心支行（库）。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 

计量单位：个。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2.1.2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间接参与者数量 

定义：统计期末，小额批量支付系统间接参与者数量。该指标所称小额批量支付系统间接参与者，

是指未在中国人民银行开设清算账户而委托直接参与者办理资金清算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以及中

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库）。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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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个。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2.1.3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特许参与者数量 

定义：统计期末，小额批量支付系统特许参与者数量。该指标所称小额批量支付系统特许参与者，

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通过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办理特定支付业务的机构。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个。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2.2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已清算的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小额支付业务的总笔数和总金

额。该指标所称小额支付系统业务是指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处理的同城、异地的借记支付业务以及金额在

规定起点以下的贷记支付业务。同城业务，是指同一城市处理中心的参与者相互间发生的支付业务。异

地业务，是指不同城市处理中心的参与者相互间发生的支付业务。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直接参与者、间接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按业务类型（普通贷记业务、普通借记业务、定期贷记业务、定期借记业务、实时贷记业务、实时

借记业务）。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2.2.1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定期贷记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已清算的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定期贷记业务的总笔数和总金

额。该指标所称定期贷记支付业务，是指付款行依据当事各方事先签订的协议，定期向指定收款行发起

的批量付款业务。包括下列业务种类：代付工资业务、代付保险金、养老金业务、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

其他定期贷记支付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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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2.2.2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已清算的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回执的总笔数和

总金额。该指标所称定期借记支付业务，是指收款行依据当事各方事先签订的协议，定期向指定付款行

发起的批量收款业务。包括下列业务种类：代收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费业务、国库批量扣税业务、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定期借记支付业务。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2.2.3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银行本票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已清算的依托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办理的银行本票业务笔数

和金额。该指标所称依托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办理银行本票业务（以下简称小额批量支付系统银行本票业

务）是指代理付款行与出票银行依托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实现银行本票信息的实时比对和资金清算的业

务。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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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4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已清算的依托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处理的华东三省一市银行

汇票业务笔数和金额。该指标所称依托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办理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业务是指代理付款

行与出票银行依托该系统实现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信息的实时比对和资金清算的业务。华东三省一市

银行汇票是华东三省一市区域内出票银行签发的，由其或代理付款行在见票时按照实际结算金额无条件

支付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跨系统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应依托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办理，系统内华

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也可通过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办理。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2.2.5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通存通兑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已清算的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处理的通存业务笔数和金额。

该指标所称小额批量支付系统通存通兑业务（以下简称通存通兑业务）是指个人客户通过代理行依托小

额批量支付系统，对本人或他人在开户行开立的人民币个人存款账户实时办理资金转账、现金存取和账

户信息查询业务。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类型（通存业务、通兑业务）。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2.3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 

定义：统计期内，发出的和接收的已清算的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务的总笔数、总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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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直接参与者、间接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资金流入量+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资

金流出量。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2.3.1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资金流入量 

定义：统计期内，接收的已清算的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贷记业务与借记回执业务的笔数、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直接参与者、间接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2.3.2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资金流出量 

定义：统计期内，发出的已清算的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贷记业务与借记回执业务的笔数、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直接参与者、间接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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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2.4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务量占比 

定义：统计期内，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务量占支付系统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无。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务量占比=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务量/支付系统业务量×100%，数

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2.5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日均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按系统实际运行天数计算的平均每日已清算的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务的笔数和金

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小额批量支付系统日均业务量=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务量/系统实际运行天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2.6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笔均业务金额 

定义：统计期内，平均每笔已清算的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务的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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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万元。 

计算方法：小额批量支付系统笔均业务金额=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务量总金额/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

务量总笔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2.7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定期贷记业务量占比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定期贷记业务量占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

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定期贷记业务量占比=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定期贷记业务量/小额批量支

付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2.8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量占比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量占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

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量占比=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量/小额批量支

付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2.9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银行本票业务量占比 

定义：统计期内，小额批量支付系统银行本票业务量占银行本票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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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小额批量支付系统银行本票业务量占比=小额批量支付系统银行本票业务量/银行本票业

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2.10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业务量占比 

定义：统计期内，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处理的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业务量占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

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业务量占比=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华东三省一市

银行汇票业务量/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2.11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务量地区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区业务量占总业务

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务量地区集中度=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区业务量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2.12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务量机构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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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参与者业务量占总业

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务量机构集中度=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参与者业务

量/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2.13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资金流动量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资金流入量和流出量之和列前五位地区、参与者或行业的资金

流动量占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资金流动量集中度=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资金流动量最多的五个地区、

参与者或行业小额批量支付系统的资金流动量/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100%。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2.14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区域内资金流动量比率 

定义：统计期内，地区内部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资金流入量和流出量之和占地区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资

金流动总量的比重。根据资金流入和流出方向不同，可将资金流动量分为区域内资金流动量（流入和流

出都在一个地区）和跨区域资金流动量（流入和流出不在一个地区）。 

维度划分：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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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区域内资金流动量比率=区域内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资金流动量/区域小

额批量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100%。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2.15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参与者强制退出数量 

定义：统计期内，依据《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入、退出支付系统管理办法（试行）》强制退出小额批

量支付系统的参与者数量。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个。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2.16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质押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处理的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质押业务的笔数和金额。该指标所称

小额支付系统质押业务，是指经人民银行批准开办小额支付系统质押业务的商业银行法人机构及其授权

的分支机构通过小额支付系统质押业务系统向人民银行质押债券获得质押额度，并将该质押额度用作净

借记限额分配给本身及其所属分支机构，用于小额轧差净额资金清算担保的行为。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不同直接参与者）。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2.17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轧差排队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发生的轧差排队业务的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不同直接参与者）。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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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2.18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轧差排队业务比率 

定义：统计期内，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发生的轧差排队业务的业务量占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业务量的比

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不同直接参与者）。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轧差排队业务比率=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轧差排队业务量/小额批量支付

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2.19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扣款成功率 

定义：统计期内，已清算的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量占总定期借记业务量的比重，以百分

比显示，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直接参与者、间接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扣款成功率=扣款成功业务量/定期借记业务总量×

100%。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2.20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查询查复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通过小额批量支付系统接收的查询数量和发出的查复数量。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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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直接参与者、间接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按业务类型（查询业务、查复业务）。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 

计算方法：小额批量支付系统查询查复业务量=小额批量支付系统查询业务量+小额批量支付系统

查复业务量。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2.21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查询查复率 

定义：统计期内，通过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发出的查复数量占接收的查询数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国人民银行、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

城市信用社（含联社））； 

按法人（中国人民银行、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直接参与者、间接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小额批量支付系统查询查复率=小额批量支付系统查复业务量/小额批量支付系统查询业

务量。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3 支票影像交换系统指标 

3.3.1 支票影像交换系统参与者数量 

定义：统计期末，经人民银行批准加入支票影像交换系统参与者的数量。该指标所称支票影像交换

系统参与者包括办理支票结算业务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和票据交换所。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票据交换所）； 

接入模式（集中接入直联模式、集中接入间联模式、分散接入模式）。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 

计量单位：个。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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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已清算的通过支票影像交换系统处理成功的支票影像业务

的笔数和金额，不含退票业务的笔数和金额。该指标所称支票影像交换系统处理支票业务分为支票影像

信息传输和支票业务回执处理两个阶段。支票业务回执是指出票人开户银行通过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返还

给持票人开户银行，对支票影像信息提示付款表明同意付款或拒绝付款的确认结果。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区域（全国业务、区域业务）。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3.3 支票影像交换系统退票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通过支票影像交换系统处理的支票影像业务中支票业务回

执为拒绝付款的业务的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区域（全国业务、区域业务）； 

按退票理由（出票人签章与预留银行签章不符、支付密码未填写或错误、电子清算信息与支票影像

不相符、其他）。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3.4 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量占比 

定义：统计期内，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量占支付系统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无。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量占比=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量/支付系统业务量×100%，数

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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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3.5 支票影像交换系统日均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按系统实际运行天数计算的平均每日已清算的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的笔数和金

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支票影像交换系统日均业务量=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量/系统实际运行天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3.6 支票影像业务笔均金额 

定义：统计期内，平均每笔已清算的支票影像交换系统支票影像业务的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万元。 

计算方法：支票影像业务笔均金额=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量总金额/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量总笔

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3.7 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量地区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以提出口径统计，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区业务量占总业务量的

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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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量地区集中度=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区业务量

/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3.8 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量机构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以提出口径统计，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参与者业务量占总业务量

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量机构集中度=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参与者业务

量/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3.9 区域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量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区域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量占支票影像交换系统总业务量的比重。该指标所称

区域业务是指支票的提出行和提入行均属同一分中心、并由分中心转发的业务。影像交换系统处理的支

票业务分为区域业务和全国业务。全国业务是指支票的提出行和提入行分属不同分中心、并由总中心负

责转发的业务。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区域支票影像交换系统业务量集中度=支票影像交换系统区域业务量/支票影像交换系统

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3.10 支票影像业务退票率 

定义：统计期内，支票影像业务退票量占全部支票影像业务总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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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区域（全国业务、区域业务）； 

按退票理由（出票人签章与预留银行签章不符、支付密码未填写或错误、电子清算信息与支票影像

不相符、其他）。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支票影像业务退票率=支票影像业务退票量/（支票影像业务量+支票影像业务退票量）

×100%。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4 同城清算系统指标 

3.4.1 同城清算机构数量 

定义：统计期末，同城清算机构的数量，不包括商业银行代理的同城清算机构。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清算方式（手工方式清算、清算系统方式清算、小额批量支付系统方式清算）； 

按组织形式（内设机构、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 

计量单位：个。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4.2 同城清算系统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通过同城清算系统清算的业务的总笔数和总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业务类型（支票、本票、银行汇票、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汇兑、代收代付、其他）。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4.3 同城清算系统资金流动总量 

定义：统计期内，发出的和接收的已清算的同城清算系统业务的总笔数、总金额。 

维度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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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同城清算系统资金流动总量=同城清算系统资金流入量+同城清算系统资金流出量。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4.3.1 同城清算系统资金流入量 

定义：统计期内，接收的已清算的同城清算系统贷记业务与借记回执业务的笔数、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4.3.2 同城清算系统资金流出量 

定义：统计期内，发出的已清算的同城清算系统贷记业务与借记回执业务的笔数、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区分）；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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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4.4 同城清算系统业务量占比 

定义：统计期内，同城清算系统业务量占支付系统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无。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同城清算系统业务量占比=同城清算系统业务量/支付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

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4.5 同城清算系统日均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按系统实际运行天数计算的平均每日已清算的同城清算系统业务的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同城清算系统日均业务量=同城清算系统业务量/系统实际运行天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4.6 同城清算系统笔均业务金额 

定义：统计期内，平均每笔已清算的同城清算系统业务的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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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万元。 

计算方法：同城清算系统笔均业务金额=同城清算系统业务量总金额/同城清算系统业务量总笔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4.7 同城清算系统业务量地区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同城清算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区业务量占总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同城清算系统业务量地区集中度=同城清算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区业务量/同城清算

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4.8 同城清算系统业务量机构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同城清算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参与者业务量占总业务量

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同城清算系统业务量机构集中度=同城清算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参与者业务量/同城清

算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4.9 同城清算系统资金流动量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同城清算系统资金流入量和流出量之和列前五位地区、参与者或行业的资金流动

量占同城清算系统资金流动总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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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同城清算系统资金流动量集中度=同城清算系统资金流动量最多的五个地区、参与者或

行业同城清算系统的资金流动量/同城清算系统资金流动总量×100%。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4.10 同城清算系统区域内资金流动量比率 

定义：统计期内，地区内部同城清算系统资金流入量和流出量之和占地区同城清算系统资金流动总

量的比重。根据资金流入和流出方向不同，可将资金流动量分为区域内资金流动量（流入和流出都在一

个地区）和跨区域资金流动量（流入和流出不在一个地区）。 

维度划分：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同城清算系统区域内资金流动量比率=区域内同城清算系统资金流动量/区域同城清算系

统资金流动总量×100%。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5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指标 

3.5.1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参与者数量 

定义：统计期末，通过境内外币支付系统办理外币支付业务的银行机构数量。该指标所称境内外币

支付系统参与者是指参加外币支付系统并在代理结算银行开立外币结算账户的银行。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结算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 

计量单位：个。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5.2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特许参与者数量 

定义：统计期末，通过境内外币支付系统办理外币支付业务的外币清算机构数量。该指标所称境内

外币支付系统特许参与者是指参加外币支付系统未在代理结算银行开立外币结算账户的外币清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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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清算机构种类（同城外币票据交换所、外汇市场清算所和证券存管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结算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个。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5.3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通过境内外币支付系统处理的支付类业务的总笔数和总金

额。外币支付系统处理的基本业务包括支付类业务和信息类业务。支付类业务是指由外币清算处理中心

清算和代理结算银行结算的资金收付业务。信息类业务是指利用外币清算处理中心作为信息通道，无需

外币清算处理中心清算和代理结算银行结算的信息发送与接收业务。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按业务类型（跨行贷记业务、轧差净额业务、付款交割业务）； 

按币种（美元、港币、英镑、日元、欧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瑞士法郎）。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结算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金额按统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5.4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 

定义：统计期内，发出的和接收的已清算的境内外币支付系统业务的总笔数、总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区分）；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按币种（美元、港币、英镑、日元、欧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瑞士法郎）；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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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结算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境内外币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境内外币支付系统资金流入量+境内外币支付系统资

金流出量，金额按统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5.4.1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资金流入量 

定义：统计期内，接收的已清算的境内外币支付系统支付业务的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按币种（美元、港币、英镑、日元、欧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瑞士法郎）；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结算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金额按统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5.4.2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资金流出量 

定义：统计期内，发出的已清算的境内外币支付系统支付业务的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按币种（美元、港币、英镑、日元、欧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瑞士法郎）；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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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结算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金额按统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5.5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业务量占比 

定义：统计期内，境内外币支付系统支付业务量占支付系统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无。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结算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境内外币支付系统业务量占比=境内外币支付系统业务量/支付系统业务量×100%，数

量和金额分开统计，金额按统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5.6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日均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按系统实际运行天数计算的平均每日已清算的境内外币支付系统支付业务的笔数

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业务类型（跨行贷记业务、轧差净额业务、付款交割业务）； 

按币种（美元、港币、英镑、日元、欧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瑞士法郎）。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结算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境内外币支付系统日均业务量=境内外币支付系统业务量/系统实际运行天数，金额按统

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5.7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笔均业务金额 

定义：统计期内，平均每笔已清算的境内外币支付系统支付业务的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业务类型（跨行贷记业务、轧差净额业务、付款交割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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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币种（美元、港币、英镑、日元、欧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瑞士法郎）。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结算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万元。 

计算方法：境内外币支付系统笔均业务金额=境内外币支付系统业务量总金额/境内外币支付系统业

务量总笔数，金额按统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5.8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业务量地区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境内外币支付系统支付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区业务量占总

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币种（美元、港币、英镑、日元、欧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瑞士法郎）。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结算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境内外币支付系统业务量地区集中度=境内外币支付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区业务量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业务量，以百分比显示，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金额按统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汇率

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5.9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业务量机构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境内外币支付系统支付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参与者业务量占

总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币种（美元、港币、英镑、日元、欧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瑞士法郎）。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结算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境内外币支付系统业务量机构集中度=境内外币支付系统支付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参与者

业务量/境内外币支付系统支付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金额按统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汇

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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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0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各币种业务量占比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境内外币支付系统各币种支付业务量占境内外币支付系统

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币种（美元、港币、英镑、日元、欧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瑞士法郎）。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结算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境内外币支付系统各币种业务占比=境内外币支付系统支付业务量各币种业务量/境内外

币支付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金额按统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

民币。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5.11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资金流动量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境内外币支付系统资金流入量和流出量之和列前五位地区、参与者或行业的资金

流动量占资金流动总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币种（美元、港币、英镑、日元、欧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瑞士法郎）；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结算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境内外币支付系统资金流动量集中度=境内外币支付系统资金流动量最多的五个地区、

参与者或行业资金流动量/境内外币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100%，金额按统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汇率

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5.12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区域内资金流动量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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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统计期内，地区内部境内外币支付系统资金流入量和流出量之和占地区资金流动总量的比重。

根据资金流入和流出方向不同，可将资金流动量分为区域内资金流动量（流入和流出都在一个地区）和

跨区域资金流动量（流入和流出不在一个地区）。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币种（美元、港币、英镑、日元、欧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瑞士法郎）。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结算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境内外币支付系统区域内资金流动量比率=区域内境内外币支付系统资金流动量/区域境

内外币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100%，金额按统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5.13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参与者强制退出数量 

定义：统计期内，依据《境内外币支付系统管理办法（试行）》强制退出境内外币支付系统的参与

者、特许参与者数量。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结算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个。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5.14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自动质押融资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境内外币支付系统处理的自动质押融资和自动质押融资扣款的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结算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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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金额按统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5.15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清算排队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境内外币支付系统发生的清算排队业务的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结算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金额按统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5.16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清算窗口开启次数 

定义：统计期内，境内外币支付系统发生的因参与者清算账户资金不足导致日终清算窗口开启的次

数。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数据来源：境内外币支付系统。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次。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5.17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日终自动退回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境内外币支付系统发生的因清算账户资金不足日终境内外币支付系统自动退回的

业务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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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系统参与者类别（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按币种（美元、港币、英镑、日元、欧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瑞士法郎）。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结算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金额按统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5.18 清算窗口时间内处理的轧差净额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境内外币支付系统清算窗口开启后，参与者通过临时筹措资金解救其列入排队状

态的轧差净额业务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系统参与者类别（参与者、特许参与者）； 

按币种（美元、港币、英镑、日元、欧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瑞士法郎）。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结算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金额按统计期末最后一天相关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3.6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指标 

3.6.1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参与者数量 

定义：统计期末，接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参与者数量。该指标所称电子商业汇票参与者是指具有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行号，直接接入并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处理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纸质商业汇票登

记查询业务或商业汇票转贴现公开报价业务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含财务公司）。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财务公司）；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含财务公司））； 

按接入模式（直联、间联）； 

按开通功能（纸质商业汇票查询功能模块、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处理功能模块、商业汇票转贴现公开

报价功能模块）。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 

计量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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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6.2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已清算的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处理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

的总笔数和总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财务公司）；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含财务公司））； 

按票据种类（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6.3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票款对付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处理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通过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清算资金

的总笔数和总金额。该指标所称电子商业汇票票款对付业务是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作为大额实时支付系

统的无户特许参与者，提供与电子商业汇票提示付款、贴现、转贴现、再贴现相关的实时资金清算服务

的业务。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财务公司）；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含财务公司））。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6.4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业务量占比 

定义：统计期内，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业务量占支付系统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无。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业务量占比=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业务量/支付系统业务量×100%，数

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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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日均出票量 

定义：统计期内，按系统实际运行天数计算的平均每日已出票完成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的笔数和金

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财务公司）；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含财务公司））； 

按票据种类（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日均出票量=出票完成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系统实际运行天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6.6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笔均出票金额 

定义：统计期内，平均每笔已出票完成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的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财务公司）；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含财务公司））； 

按票据种类（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万元。 

计算方法：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笔均出票金额=出票完成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总金额/出票完成的电子

商业汇票业务总笔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6.7 日均票款对付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按系统实际运行天数计算的平均每日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处理的电子商业汇票

业务通过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清算资金的总笔数和总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财务公司）；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含财务公司））。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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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日均票款对付业务量=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票款对付业务量/系统实际运行天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6.8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业务量地区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区业务量占总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财务公司）；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含财务公司））。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业务量地区集中度=最多的五个地区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业务量/电子商

业汇票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6.9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业务量机构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参与者业务量占总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财务公司）。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业务量机构集中度=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参与者业务

量/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7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指标 

3.7.1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参与者数量 

定义：统计期末，通过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办理支付业务的系统参与者的数量。该指标所称网上

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的参与者分为直接接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直接接入非金融机构和代理接入银行

机构三类。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JR/T 0076.6—2013 

48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 

计量单位：个。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7.1.1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直接接入银行机构数量 

定义：统计期末，采用直接接入方式接入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的银行机构数量。该指标所称网上

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直接接入银行机构是与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连接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开设清算账户，

直接通过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办理业务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 

计量单位：个。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7.1.2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直接接入非金融机构数量 

定义：统计期末，接入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的非金融机构的数量。该指标所称网上支付跨行清算

系统直接接入非金融机构是与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连接，直接通过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办理业务的

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法人（不同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 

计量单位：个。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7.1.3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代理接入银行机构数量 

定义：统计期末，采用代理接入方式接入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的银行机构数量。该指标所称网上

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代理接入银行机构是委托直接接入银行机构通过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代为收发业

务和清算资金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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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 

计量单位：个。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7.2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已清算的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支付业务的总笔数和总金

额。该指标所称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处理规定金额以下的网上支付业务和账户信息查询业务。网上支

付跨行清算系统处理的支付业务包括：网银贷记业务、网银借记业务、第三方贷记业务和中国人民银行

规定的其他支付业务。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参与者类别（直接接入银行机构、直接接入非金融机构、代理接入银行机构）； 

按业务类型（网银贷记、网银借记、第三方贷记、其他支付业务）。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7.2.1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网银贷记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已清算的网银贷记业务笔数和金额。该指标所称网银贷记

业务是付款人通过付款行向收款行主动付款业务。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参与者类别（直接接入银行机构、代理接入银行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7.2.2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网银借记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已清算的网银借记业务笔数和金额。该指标所称网银借记

业务，是指收款人根据事先签订的协议，通过收款行向付款人发起的收款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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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参与者类别（直接接入银行机构、代理接入银行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7.2.3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第三方贷记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已清算的第三方贷记业务笔数和金额。该指标所称第三方

贷记业务是指第三方机构接受付款人或收款人委托，通过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通知付款行向收款行付

款的业务。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参与者类别（直接接入银行机构、直接接入非金融机构、代理接入银行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7.3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资金流动总量 

定义：统计期内，发出的和接收的已清算的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的总笔数、总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参与者类别（直接接入银行机构、直接接入非金融机构、代理接入银行机构）；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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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资金流动总量=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资金流入量+网上支付跨

行清算系统资金流出量。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7.3.1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资金流入量 

定义：统计期内，接收的已清算的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网银贷记业务、第三方贷记业务与网银借

记回执业务的笔数、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参与者类别（直接接入银行机构、直接接入非金融机构、代理接入银行机构）；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7.3.2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资金流出量 

定义：统计期内，发出的已清算的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网银贷记业务、第三方贷记业务与网银借

记回执业务的笔数、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参与者类别（直接接入银行机构、直接接入非金融机构、代理接入银行机构）；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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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3.7.4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业务量占比 

定义：统计期内，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业务量占支付系统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无。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业务量占比=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业务量/支付系统业务量×

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7.5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日均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按系统实际运行天数计算的平均每日已清算的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业务的笔数

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业务类型（网银贷记、网银借记、第三方贷记、其他支付业务）。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日均业务量=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业务量/系统实际运行天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7.6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笔均业务金额 

定义：统计期内，平均每笔已清算的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业务的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业务类型（网银贷记、网银借记、第三方贷记、其他支付业务）。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万元。 

计算方法：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笔均业务金额=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业务量总金额/网上支付跨

行清算系统业务量总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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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7.7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业务量地区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区业务量占总

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业务量地区集中度=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

区业务量/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7.8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业务量机构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参与者业务量占

总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业务量机构集中度=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参

与者业务量/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7.9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资金流动量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资金流入量和流出量之和列前五位的地区、参与者或行业

资金流动量占总资金流动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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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资金流动量集中度=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资金流动量最多的五

个地区、参与者或行业的资金流动量/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资金流动总量×100%。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7.10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区域内资金流动量比率 

定义：统计期内，地区内部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资金流入量和流出量之和占地区网上支付跨行清

算系统资金流动总量的比重。根据资金流入和流出方向不同，可将资金流动量分为区域内资金流动量（流

入和流出都在一个地区）和跨区域资金流动量（流入和流出不在一个地区）。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区域内资金流动量比率=区域内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资金流动

量/区域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资金流动总量×100%。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3.7.11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参与者强制退出数量 

定义：统计期内，依据《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业务处理办法（试行）》强制退出网上支付跨行清

算系统的参与者数量。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类别（直接接入银行机构、直接接入非金融机构、代理接入银行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个。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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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2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轧差排队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发生的轧差排队业务的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其他支付服务组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4 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指标 

4.1 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由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清算的发起方和接

受方均为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辖属网点的支付业务笔数和金额。跨行支付结算业务、行内资金头寸

调拨业务、同一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所属不同网点之间通过人民银行现代化支付系统进行的支付业务

不统计在内。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4.2 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 

定义：统计期内，发出的和接收的已清算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的笔数、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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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

统资金流入量+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资金流出量。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4.2.1 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资金流入量 

定义：统计期内，接收的已清算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的笔数、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4.2.2 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资金流出量 

定义：统计期内，发出的已清算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的笔数、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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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4.3 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量占比 

定义：统计期内，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量占支付系统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无。 

数据来源：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量占比=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

业务量/支付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4.4 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日均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按系统实际运行天数计算的平均每日已清算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

统业务的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日均业务量=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

业务量/系统实际运行天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4.5 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笔均业务金额 

定义：统计期内，平均每笔已清算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的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万元。 

计算方法：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笔均业务金额=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

统业务量总金额/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量总笔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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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金额与 GDP 倍数 

定义：统计期内，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的总金额与 GDP 的比值。 

维度划分：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数据来源：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国家统计部门。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金额与 GDP 倍数=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

内支付系统业务量总金额/GDP。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4.7 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量地区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

区占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量地区集中度=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

付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区的业务量/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

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4.8 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量机构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银

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业务量占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数据来源：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量机构集中度=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

付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的业务量/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量

×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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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资金流动量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资金流入量和流出量之和列前五位地区或行

业的资金流动量占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资金流动量集中度=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

付系统资金流动量最多的五个地区或行业的资金流动量/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资金流动

总量×100%。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4.10 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区域内资金流动量比率 

定义：统计期内，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地区内部资金流入量和流出量之和占地区银

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的比重。根据资金流入和流出方向不同，可将资金流动

量分为区域内资金流动量（流入和流出都在一个地区）和跨区域资金流动量（流入和流出不在一个地区）。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区域内资金流动量比率=区域内银行业存款类金融

机构行内支付系统资金流动量/区域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资金流动总量×100%。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5 其他支付服务组织支付系统指标 

5.1 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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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参与者数量 

定义：统计期末，接入中国银联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开展发卡和/或收单业务的入网机构数量。该

指标所称入网机构是指加入中国银联网络，提供银行卡跨行交易的受理、转接、清算、发卡、收单等有

关服务的业务个体。 

维度划分： 

按地区（境外，境内（省级、地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支付机构）；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支付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银联。 

采集频度：月度。 

计量单位：个。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5.1.1.1 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成员机构数量 

定义：统计期末，接入中国银联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的成员机构数量。该指标所称银行卡跨行支

付系统成员机构是指根据《银联卡业务运作规章》机构管理的相关规定和办法，经过审核并被批准获得

成员机构资格，履行相关义务、享受相关权利的入网机构。 

维度划分： 

按地区（境外，境内（省级、地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银联。 

采集频度：月度。 

计量单位：个。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5.1.2 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发卡方口径统计，通过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成功处理的银行卡交易的总笔数和

总金额，包括 ATM、POS 以及基于银行卡的通过互联网、电话等渠道成功进行的跨行交易，包括存现、

取现、消费、转账等业务。 

维度划分： 

按受理地区行政区划（境外、境内（省级、地级））； 

按发卡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发卡机构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发起渠道（柜面、自助设备）； 

按交易类型（存现、取现、消费、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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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商户类别。 

数据来源：中国银联。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业务量=银行卡跨行存现业务量+银行卡跨行取现业务量+银行卡跨

行消费业务量+银行卡跨行转账业务量。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5.1.2.1 银行卡跨行存现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发卡方口径统计，通过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成功处理的银行卡存现交易的总笔

数和总金额。 

维度划分： 

按受理地区行政区划（境外、境内（省级、地级））； 

按发卡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发卡机构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发起渠道（柜面、自助设备）。 

数据来源：中国银联。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5.1.2.2 银行卡跨行取现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发卡方口径统计，通过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成功处理的银行卡取现交易的总笔

数和总金额。 

维度划分： 

按受理地区行政区划（境外、境内（省级、地级））； 

按发卡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发卡机构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发起渠道（柜面、自助设备）。 

数据来源：中国银联。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5.1.2.3 银行卡跨行消费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发卡方口径统计，通过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成功处理的银行卡跨行消费交易的

总笔数和总金额。 

维度划分： 

按卡片受理地区行政区划（境外，境内（省级、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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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卡片归属地区行政区划（境内（省级、地级））； 

按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终端类型（POS（含移动 POS）、网上、其他）； 

按商户类别。 

数据来源：中国银联。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5.1.2.4 银行卡跨行转账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发卡方口径统计，通过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成功处理的银行卡跨行转账交易的

总笔数和总金额。 

维度划分： 

按受理地区行政区划（境外、境内（省级、地级））； 

按发卡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发卡机构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终端类型（POS（含移动 POS）、电话终端、网上、柜面、其他）。 

数据来源：中国银联。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5.1.3 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业务量占比 

定义：统计期内，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业务量占支付系统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无。 

数据来源：中国银联。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业务量占比=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业务量/支付系统业务量×100%，

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5.1.4 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日均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按系统实际运行天数计算的平均每日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成功交易的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受理地区行政区划（境外、境内（省级、地级））； 

按发卡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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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社））； 

按发卡机构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发起渠道（柜面、自助设备）； 

按交易类型（存现、取现、消费、转账）； 

按商户类别。 

数据来源：中国银联。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日均业务量=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业务量/系统实际运行天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5.1.5 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笔均业务金额 

定义：统计期内，平均每笔已清算的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业务的金额。 

维度划分： 

按受理地区行政区划（境外、境内（省级、地级））； 

按发卡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发卡机构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发起渠道（柜面、自助设备）； 

按交易类型（存现、取现、消费、转账）； 

按商户类别。 

数据来源：中国银联。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万元。 

计算方法：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笔均业务金额=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业务量总金额/银行卡跨行支付

系统业务量总笔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5.1.6 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业务量地区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以发卡方口径统计的，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区业务量占总业

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受理地区行政区划（境外、境内（省级、地级））； 

按发卡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发卡机构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银联。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业务量地区集中度=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区业

务量/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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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5.1.7 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业务量机构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以发卡方口径统计的，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参与者业务量占总

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受理地区行政区划（境外、境内（省级、地级））； 

按发卡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发卡机构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银联。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业务量机构集中度=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参与者

业务量/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5.1.8 入网商户交易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以发卡方口径统计的，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成功交易量最多的五类商户交易量占

总交易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受理地区行政区划（境外、境内（省级、地级））； 

按发卡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按发卡机构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按商户类型。 

数据来源：中国银联。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入网商户交易集中度=银行卡跨行交易量最多的五类商户银行跨行交易业务量/银行卡跨

行支付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5.1.9 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交易成功率 

定义：统计期内，以发卡方口径统计，通过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成功处理的交易的笔数占全部交易

笔数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受理地区行政区划（境外、境内（省级、地级））； 

按发卡机构类别（中资大型银行、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含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外资法人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农村信用社（含联社）、城市信用社（含

联社））； 



JR/T 0076.6—2013 

65 

按发卡机构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银联。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交易成功率=成功交易笔数/全部交易笔数×100%。 

指标分层：预警指标。 

5.2 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指标 

5.2.1 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参与者数量 

定义：统计期末，通过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办理银行汇票的资金移存和兑付资金的清算

等业务的银行机构数量。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等）；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 

计量单位：个。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5.2.2 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签发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签发的银行汇票业务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等）；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5.2.3 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兑付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兑付的银行汇票业务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等）；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5.2.4 中国工商银行代理兑付业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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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统计期内，由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处理的、中国工商银行代理兑付的银行汇票业

务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等）；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5.2.5 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日均签发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按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实际运行天数计算的平均每日签发的银行汇票

的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等）；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日均签发业务量=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签发

业务量/系统实际运行天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5.2.6 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日均兑付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按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实际运行天数计算的平均每日兑付的银行汇票

的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等）；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日均兑付业务量=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兑付

业务量/系统实际运行天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5.2.7 中国工商银行日均代理兑付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按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实际运行天数计算的平均每日由中国工商银行

代理兑付的银行汇票的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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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等）；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中国工商银行日均代理兑付业务量=中国工商银行代理兑付业务量/系统实际运行天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5.2.8 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笔均签发业务金额 

定义：统计期内，平均每笔通过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签发的银行汇票业务的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等）；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万元。 

计算方法：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笔均签发业务金额=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签

发业务量总金额/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签发业务量总笔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5.2.9 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笔均兑付业务金额 

定义：统计期内，平均每笔通过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兑付的银行汇票业务的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等）；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万元。 

计算方法：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笔均兑付业务金额=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兑

付业务量总金额/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兑付业务量总笔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5.2.10 中国工商银行代理笔均兑付业务金额 

定义：统计期内，平均每笔由中国工商银行代理兑付的通过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处理的

银行汇票业务的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等）；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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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万元。 

计算方法：中国工商银行代理笔均兑付业务金额=中国工商银行代理兑付业务量总金额/中国工商银

行代理兑付业务量总笔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5.2.11 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签发业务量地区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通过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签发银行汇票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区业务量

占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签发的银行汇票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等）；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签发业务量地区集中度=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

统签发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区的业务量/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签发业务量×100%，数量和金

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5.2.12 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兑付业务量地区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通过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兑付的银行汇票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区业务

量占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兑付的银行汇票的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等）；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兑付业务量地区集中度=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

统兑付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区的业务量/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兑付业务量×100%，数量和金

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5.2.13 中国工商银行代理兑付业务量占比 

定义：统计期内，由中国工商银行代理兑付的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签发的银行汇票业务

量占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票处理系统兑付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等）； 

按法人（不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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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中国工商银行代理兑付业务量占比=中国工商银行代理兑付业务量/城市商业银行银行汇

票处理系统兑付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5.3 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指标 

5.3.1 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参与者数量 

定义：统计期末，通过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办理支付业务的农信银机构数量。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 

按法人（不同农信银机构）。 

数据来源：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 

计量单位：个。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5.3.2 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已清算的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支付业务的总笔数和总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 

按法人（不同农信银机构）； 

按业务类型（银行汇票、通存通兑、电子汇兑、其他）。 

数据来源：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5.3.2.1 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处理银行汇票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已清算的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银行汇票业务的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按 

机构类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 

按法人（不同农信银机构）； 

按功能（现金银行汇票、转账银行汇票）。 

数据来源：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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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处理电子汇兑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已清算的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电子汇兑业务的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 

按法人（不同农信银机构）。 

数据来源：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5.3.2.3 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处理通存通兑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已清算的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通存业务和通兑业务的笔数

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 

按法人（不同农信银机构）； 

按业务种类（通存业务，通兑业务）。 

数据来源：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5.3.3 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资金流动量 

定义：统计期内，发出的和接收的已清算的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业务的笔数、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 

按法人（不同农信银机构）；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资金流动总量=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资金流入量+农信银支付清算

系统资金流出量。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5.3.3.1 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资金流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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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统计期内，接收的已清算的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贷记业务与借记回执业务的笔数、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 

按法人（不同农信银机构）；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5.3.3.2 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资金流出量 

定义：统计期内，发出的已清算的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贷记业务与借记回执业务的笔数和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 

按法人（不同农信银机构）；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指标分层：描述指标。 

5.3.4 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业务量占比 

定义：统计期内，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业务量占支付系统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无。 

数据来源：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业务量占比=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业务量/支付系统业务量×100%，

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5.3.5 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日均业务量 

定义：统计期内，按系统实际运行天数计算的平均每日已清算的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业务的笔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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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 

按法人（不同农信银机构）； 

按业务类型（银行汇票、通存通兑、电子汇兑、其他）。 

数据来源：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笔、万元。 

计算方法：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日均业务量=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业务量/系统实际运行天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5.3.6 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笔均业务金额 

定义：统计期内，平均每笔已清算的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业务的金额。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 

按法人（不同农信银机构）； 

按业务类型（银行汇票、通存通兑、电子汇兑、其他）。 

数据来源：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万元。 

计算方法：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笔均业务金额=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业务量总金额/农信银支付清算

系统业务量总笔数。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5.3.7 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业务量地区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区业务量占农信

银支付清算系统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 

按法人（不同农信银机构）； 

按业务类型（银行汇票、通存通兑、电子汇兑、其他）。 

数据来源：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业务量地区集中度=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地区业

务量/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5.3.8 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业务量机构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以支付往账口径统计，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参与者的业务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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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业务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 

按业务类型（银行汇票、通存通兑、电子汇兑、其他）。 

数据来源：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业务量机构集中度=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业务量最多的五个参与者

业务量/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业务量×100%，数量和金额分开统计。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5.3.9 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资金流动量集中度 

定义：统计期内，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资金流入量和流出量之和列前五位的地区、农信银机构或行

业资金流动量占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资金流动总量的比重。 

维度划分： 

按行政区划（省级、地级、县级）； 

按机构类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 

按法人（不同农信银机构）； 

按行业归属（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 

数据来源：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 

采集频度：月度、季度、年度。 

计量单位：无。 

计算方法：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资金流动量集中度=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资金流入量和流出量之和

列前五位的地区、农信银机构或行业资金流动量/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资金流动总量×100%。 

指标分层：评价指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